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指下列事項：

一、股權變動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或假扣押、假處分之申請或執行事件，對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三、董事長、總經理、獨立董事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發生異動者。

四、外國保險業在臺分公司負責人發生異動者。
五、更換簽證會計師或變更會計年度者。但更換簽證會計師係因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者，不在此限。
六、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項或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命令增資者。
七、董事會決議減資、增資發行新股者。

八、前二款減資、增資計畫或增資申請案未獲主管機關核准者。

九、變更公司 (處) 名稱者。

十、有解散或保險契約轉讓之情事者。

十一、年度及季財務報告經簽證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查核或核閱意見者。但因依中華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調整會計原則者，不在此限。
十二、資產不足以清償其債務。
十三、發生舞弊、訴訟、投資或業務經營不善，有影響商譽或財務健全之虞者。
人身保險業有前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除應於事實發生二日內，將事實發生之經過、影響及處理情形向主管機關報告外，並應於公司及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開或召開記者會說明。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七款之規定，不適用於外國保險業。
	第九條  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指下列事項：
一、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之總公司發生股權變動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或假扣押、假處分之申請或執行事件，對保險業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三、董事長(理事主席)、總經理(局長)、法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代表人或三分之一以上董 (理) 事發生異動者。

四、更換簽證會計師或變更會計年度者。

五、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三項、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項或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命令增資者。

六、董事會決議減資、增資發行新股者。
七、前二款減資、增資計畫或增資申請案未獲主管機關核准者。

八、變更公司 (處) 名稱、聯絡電話、公司 (處) 地址、免費申訴電話者。

九、有解散、保險契約轉讓或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之情事者。

十、年度財務報告經簽證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查核意見者。但因依中華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調整會計原則者除外。

十一、停售商品。
十二、因業務經營或投資不當致資產不足以清償其債務。
十三、發生舞弊、訴訟、投資或業務經營不善，有影響保險業之商譽或財務健全之虞者。

人身保險業有前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除應於事實發生二日內，將事實發生之經過、影響及處理情形向主管機關報告外，並應於公司及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開或召開記者會說明。
	一、本條所定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除另有明定外，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均適用之，合先敘明。
二、第一項第一款後段關於外國保險業總公司股權變動之資訊，尚非屬即時重大資訊，且因與原條項第九款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範圍重複，爰予刪除，並配合第九款之修正，另於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予以規範。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三、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一項第三款與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六款規定相較，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人異動亦須依規定陳報並公告，顯然較為嚴格；且法人董事並未異動，僅係其指派之代表人變更，對消費大眾權益並無影響；再者，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發生異動者始需陳報，如對法人董事單一代表人異動即需陳報並公告，亦有失衡平，爰參酌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六款規定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三款；另考量獨立董事之重要性，爰增列獨立董事異動亦須依規定陳報並公告。至於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異動及比例之計算爰參照八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台財證（一）字第０三五三四號函令之規定。另因人身保險業無保險合作社組織，且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已改制為臺銀人壽股份有限公司，爰刪除理事主席、理事、監事及局長之文字。

五、鑑於外國保險業在臺分公司負責人之變動對公司經營亦屬重大事項，爰增列第一項第四款，並順序調整原條項第四款至第十款款次。
六、參考「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第二項第七點規範，原第一項第四款增列但書，並調整款次為第五款。
七、配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及其授權訂定之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之修正，且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已無命令增資之規定，爰修正原第一項第五款，並調整款次為第六款。

八、鑑於公司電話、地址等為第五條公司概況應記載事項，且其變更對消費大眾權益較無重大影響，爰修正原第一項第八款，並調整款次為第九款。

九、因外國保險業適用本辦法規定予以公開之資訊，係以與在臺分公司相關者為原則，並考量外國保險業實務上對於總公司資訊之掌握與處理實效，同時配合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已修正法規名稱為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爰將原第一項第九款有關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之文字予以修正，並移列於第十條特別記載事項規範，同時調整款次為第十款。
十、考量會計師出具意見之重要性，爰將季報（半年報即為第二季季報）亦納入原第一項第十款規範，另酌修文字並調整款次為第十一款。
十一、商品停售因對消費者之權益尚無直接重大影響已投保保戶權益，爰刪除原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
十二、第一項第十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十三、第一項第十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十四、為明確外國保險業適用本條各款之範圍，增列第三項規定。

	第十條  特別記載事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二、最近二年經主管機關處分之事項。
三、依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向主管機關申報之事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應為特別記載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款事項應於商品成本分析內容異動後三十日內揭露。

二、第二款事項應按季公布。
三、第三款事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揭露。
	第十條  特別記載事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二、經主管機關處分之事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應為特別記載之事項。
	1、 鑑於公司應揭露歷年來受處分事項或一定期間受處分事項未臻明確，為避免各公司揭露受處分期間有不一致情形，及考量公司近期違規受處分之揭露較有意義，爰修正第一項第二款文字，明定以最近二年受處分事項為揭露範圍。
2、 配合本辦法第九條修正，針對外國保險業應公告之總公司重大事項，移列於本條第一項第三款，由外國保險業於依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向主管機關申報時，依本辦法將相關資訊向消費大眾公開說明。
3、 增訂第二項規定，明定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揭露時點之規範，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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